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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子公司典当业务诉讼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诉讼阶段：经法院调解，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，2026年 3月 2日，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。

 案件原告：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控股子

公司上海香溢典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上海香溢典当）

案件被告：福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福星集团）、湖北省汉川市

钢丝绳厂

 涉案金额：公司提交的起诉申请书应偿还典当借款本金 3,100 万元及违

约金等，起诉后至调解日期间福星集团累计还款 294.76 万元，调解日福星集团

应偿还典当借款本金 2,850万元及违约金等。

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：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已对该项目计提减值准备

490.36万元。因达成和解分期还款，预计对 2026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，具

体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。

一、本次典当业务及诉讼基本情况

2024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与福星集团签订《股票

质押借款合同》，福星集团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5,84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

作为当物申请典当借款，典当借款本金 5,000万元，实际借款期限为自 2025年 1
月 3日起至 2025年 7月 2日止。同时，上海香溢典当与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

签订了《保证合同》，为福星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福星集团系湖北省汉川市

钢丝绳厂的全资子公司。

典当期限内，福星集团借款费用支付正常，累计归还本金、支付借款费用合

计 1,340万元。典当期限届满后，福星集团未能归还全部当金，质押的股票为绝

当物，上海香溢典当采取沟通谈判、督促以及发送律师函的方式要求福星集团一

次性归还拖欠款项。借款到期之后至 2025 年 12月 31日，福星集团陆续归还本

金及违约金合计 1,078.21万元。

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2026 年 1月，上海香溢典当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；2月 2日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立案，案号（2026）沪 0105



民初 3423号。

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26-008。
二、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

起诉立案后，法院组织双方协商调解。起诉后至调解日前，福星集团累计还

款 294.76万元。2026年 3月 2日，经法院调解，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。具

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上海香溢典当与福星集团、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共同确认：福星

集团尚欠上海香溢典当当金本金 2,850万元、截至 2026年 2月 13日未支付的违

约金 2,629,700.26元和自 2026年 2月 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违约金（以 2,850
万元为本金，按照年利率 24%计算）以及律师费 10万。

（二）上海香溢典当同意减免部分违约金，即福星集团确认分 6 期支付当

金本金、违约金、律师费：

1. 于 2026年 4月 30日前归还本金 400万元，违约金 722,000元；

2. 于 2026年 5月 31日前归还本金 400万元，违约金 253,166.67元；

3. 于 2026年 6月 30日前归还本金 400万元，违约金 205,000元；

4. 于 2026年 7月 31日前归还本金 400万元，违约金 170,500元；

5. 于 2026年 8月 30日前归还本金 400万元，违约金 125,000元；

6. 于 2026年 9月 30日前归还本金 850万元，违约金 87,833.33元，并偿还

律师费 10万元。

（三）福星集团未按上述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履行任何一期付款义务，则所

有未到期款项视为全部到期，福星集团应立即支付全部款项，且上海香溢典当不

再减免任何违约金，福星集团应支付截至 2026 年 2 月 13 日未支付的违约金

2,629,700.26元和以 2850万元为基数，自 2026年 2月 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

按照年利率 24%计算的违约金（扣除自本调解协议签署后已支付的违约金金额）。

上海香溢典当有权就剩余全部当金本金、违约金、律师费和案件受理费一并向人

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并且上海香溢典当有权与福星集团协议以质押的股票折价，

或直接拍卖、变卖质押股票及其孳息所得价款优先受偿，该质押股票折价或拍卖、

变卖后不足部分由被告福星集团继续清偿。

（四）湖北省汉川市钢丝绳厂对福星集团应承担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。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

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已对该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490.36万元。本次公司控股

子公司上海香溢典当与福星集团方达成和解，系基于资金回笼时效、客户本身还

款意愿及沟通协商情况等综合考虑，预计对 2026 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，具

体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。后续公司将积极督促客户按期履约，并视进展情况，

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3月 6日


